
规划监督执法,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.

七、做好规划实施保障.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,发挥

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管理的统筹协调作用.要加强组织领导,明确

责任分工,健全工作机制,完善配套政策措施.指导县 (市)做好规划

印发和公开,强化社会监督.组织完成乡镇国土空间规划、详细规划、

相关专项规划编制工作,在国土空间规划 “一张图”上协调解决矛盾问

题,合理优化空间布局.规划实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.

吉林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６日

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印发关于支持农产品加工业

加快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

吉政办发 〔２０２４〕１２号

各市 (州)人民政府,长白山管委会,各县 (市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

厅委办、各直属机构,驻吉中直有关部门、单位:

«关于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»已经省政府同意,

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.

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４年６月１４日

—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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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

为推动全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,打造万亿级农产品及其深加

工和食品细加工产业,现提出如下政策措施:

一、对农产品加工项目年度新增生产性固定资产贷款,按照分档递

进原则,对１０００万元—５０００万元 (含)按１％贴息率给予贴息补助;

５０００万元以上按１５％贴息率给予贴息补助.每户企业连续贴息２年,

单户企业累计不超过１０００万元.(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畜牧局

及各市、县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,以下均需各市、县级政府落实,不

再列出)

二、对省级及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,在政策性担保机构新

增的贷款,按照０５％的担保费率给予补助,由担保公司返还企业,不

得收取评估、服务、管理等相关费用.(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

地方金融管理局、省畜牧局、东北中小企业融资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、

吉林省信用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吉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

按职责分工负责)

三、支持银行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

款,力争贷款利率不超过同期同档次LPR加１００BP.(人民银行吉林省

分行负责)

四、支持规上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升

级,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吉林省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奖补

—９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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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支持范围.(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财政厅按职责分工负责)

五、将农产品精深加工及副产物综合利用、食品加工 (储运)质量

安全控制等关键技术研究纳入省科技发展计划支持范围,鼓励省内高校

院所、企业以产学研合作方式开展联合攻关,对通过评审立项的重点研

发项目给予５０万元左右科研经费支持.(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按职责分

工负责)

六、对近两个年度在汇算清缴期内申报享受了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

除优惠政策,且最近一年度相比较前一年度R&D投入增量超过５０万

元 (含)或投入总额达到５００万元 (含)的符合条件的农产品深加工企

业研究与开发费用给予补助.(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按职责分工负责)

七、每年省级财政统筹安排资金,对新创建的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

给予支持.(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按职责分工负责)

八、统筹利用农产品品牌宣传资金,对大米、鲜食玉米、肉牛、梅

花鹿、人参、黑木耳等具有吉林特色的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进行集中宣

传和打造.(省农业农村厅、省粮食和储备局、省畜牧局按职责分工负

责)

九、以农林牧渔业产品初加工为主的工业项目,在确定土地出让底

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 «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

准»的７０％执行.(省自然资源厅负责)

十、鼓励市 (州)、县 (市、区)或项目承载地政府设立产业扶持

资金,对新落户项目最多可连续支持１０年,支持额度不设上限,具体

支持政策由市 (州)、县 (市、区)或项目承载地政府自行确定. (各

市、县级政府负责)
—０１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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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充分发挥省产业引导基金、省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金和现代

种业发展基金作用,建立基金项目库,筛选推荐农产品加工企业申请基

金支持.(省农业农村厅、省畜牧局按职责分工负责)

以上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,执行期暂定２年.实施过程中若

国家有新规定的,从其规定.

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吉林省知识产权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

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

吉政办发 〔２０２４〕１５号

各市 (州)人民政府,长白山管委会,各县 (市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

厅委办、各直属机构:

«吉林省知识产权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»已经省

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,认真贯彻落实.

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４年８月１６日

—１１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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